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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本级 2012年度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2013年广州市审计 

局（以下简称市审计局）对广州市本级 2012年度预算执行和其 

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广州市财政局(以下简称市财政局)是市政府主管全市财政收 

支、财税政策、财政监督和对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实行监督管理的 

工作部门。根据市财政局提供的资料显示：2012年市本级一般预 

算总收入 1 009.28亿元，总支出 936.38亿元，年终结余 72.90亿 

元，其中：结转下年支出 45.36亿元、净结余 27.54亿元；政府 

性基金总收入 374.66亿元， 总支出 250.23亿元， 年终结余 124.43 

亿元。

审计结果表明，2012 年度市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较 

好，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年初计划的 106.6%，比 2011年决算 

数增长 15.61%，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为年初计划的 111.26%，比 

2011年决算数增长 13.29%，较好地完成市十四届人大批准的预 

算。 

2012年，市财政局坚持依法理财、科学理财、民主理财， 紧 

密围绕我市经济发展目标，狠抓增收节支，集中财力重点保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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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各项民生政策落实等支出，为经济平稳较快增 

长提供有力支撑。制定了多项管理制度规范财政资金管理，提高 

预算编制科学化、 精细化和加强对政府性债务的动态监控。 同时， 

市财政局还制定了《广州市本级部门预算支出调整财政内部审核 

管理暂行办法》等内控制度，强化内部管理，财政管理水平不断 

提高。

市财政局提供的市本级财政收支的会计资料，真实地反映了 

2012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活动遵守了有关财经法规。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市财政局未收取 2个县级市水资源费，涉及金额 181.84 

万元。

(二)有 2个经营我市道路停车泊位的公司未按实际经营路段 

缴交道路自动收费停车泊位经营权收入，合计 70条路段没有缴 

费纪录；已经缴费路段的缴费车位数少于实际经营车位数，且差 

异较大；部分市政路段被所在街道违规经营，泊位经营权收入没 

有上缴市财政。 

(三)有 15 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物业和车站候车亭、2000 

座新型报刊亭等占用公共地方的户外广告经营权,未经公开拍卖 

就出让，相关收入没有上缴市财政。 

三、审计处理情况和建议 

对上述问题，市审计局已依法出具审计报告。针对未收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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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费的问题，要求市财政局向 2个县级市财政局追缴水资源费 

收入；针对道路自动收费停车泊位管理问题，要求市财政局追收 

两家公司 2012年少缴道路自动收费停车泊位经营权收入，督促 

建投公司协同市交委、 市交警支队及相关区建设、 交通主管部门， 

对中心城区道路停车泊位经营情况进行检查，纠正违规经营行 

为，堵塞征管漏洞，确保经营权收入全额上交市财政；针对户外 

广告位置经营权管理的问题，要求市财政局协同市城管委、市交 

委和市工商局制定户外广告位置使用权公开出让实施办法，明确 

经营权收入缴交和征收成本性支出核定等征管事项，确保户外广 

告位置使用权拍卖出让收入足额上缴市财政。 

同时，市审计局建议市财政局加强对重点部门、重点专项收 

入的动态监控和跟踪管理，建立非税收入管理新机制，完善城市 

道路停车泊位和户外广告位置经营权有偿使用收入管理办法，确 

保非税收入应收尽收，努力缓解财政支出压力；积极与相关部门 

协调，并向市政府反映监管缺失问题，理顺道路自动收费停车泊 

位经营权行政管理工作关系，堵塞征管漏洞，确保道路自动收费 

停车泊位经营权收入足额上缴市财政。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 市财政局高度重视， 积极进行整改， 

与市水务局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有关单位水资源费必须通过政 

府非税征管系统全额收缴，并对本级水资源费征缴情况进行一次 

全面梳理，将此前未按分成规定上缴的足额补缴；针对道路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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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停车泊位管理的问题，市政府高度重视，由市府研究室会同 

法制办、交委、规划局、国土等部门，制定了《广州市城市道路 

自动收费停车泊位管理工作方案》 ；针对户外广告位置经营权管 

理的问题，市财政局与市城管委等有关单位积极沟通，督促有关 

单位完善管理办法，市城管委已提出了《广州市户外广告位置使 

用权公开出让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 。


